《腾冲市生育服务证》申请、审批表
制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	申请人如实填写
	姓名
	女方：
	男方：

	
	民族
	
	

	
	出生年月
	
	

	
	工作单位
	
	

	
	职业
	
	

	
	户籍类别
	
	

	
	身份证号码
	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	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	
	户籍地详细地址
	
	

	
	婚姻

状况
	初婚时间
	 
	

	
	
	再婚时间
	
	

	
	生育

状况
	生育一孩时间
	
	

	
	
	生育二孩时间
	
	

	
	是否办领过《光荣证》
	（已经办领过或从未办领过）（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）

	
	预产期
	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申请事由
	请安排在      年     月生育，并申请核发给第      孩《生育服务证》。

	    郑重申明：以上内容由我夫妻二人如实申报并填写，如有弄虚作假或者骗取《生育服务证》的行为，我们愿意依照《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罚，造成违法生育的自愿接受                  处理。

	申请人所在地各有关单位审核意见
	申请人所在村（居）委会或工作单位审批意见
	（女方）：经查实         同志系（初婚或再婚）       婚，已经生育（或领、抱养）过         个孩子，户籍属（农村或城镇）         居民，请给予办理《生育服务证》。

经办人：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	（男方）：经查实         同志系（初婚或再婚）       婚，已经生育（或领、抱养）过         个孩子，户籍属（农村或城镇）          居民，请给予办理《生育服务证》。

经办人：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
	申请人所在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审批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	经办人：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
	申请人所在县（区）卫计局审批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	经办人：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
	发证机关审批意见
	经审核，该夫妇符合《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第    条第     项之规定，准予生育第      孩，同意发证，《生育服务证》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注意：1、本表填写一份，由夫妻双方如实申报填写，各级审核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交由发证机关最后存档；2、申请领取一孩《生育服务证》，夫妻双方须交验：结婚证、户口薄、居民身份证、工作单位或所在村（居）委会审核的婚育证明；3、申请领取二孩《生育服务证》时，夫妻双方须交验：结婚证、户口薄、居民身份证、一孩《生育服务证》、工作单位或所在村（居）委会审核的婚育证明；4、再婚夫妻申请领取《生育服务证》时，夫妻双方须交验：结婚证、户口薄、居民身份证、离婚后再婚的原夫妻离婚证书或法院离婚判决书、丧偶后再婚的原配偶的死亡证明（由公安派出所出具）、工作单位或所在村（居）委会审核的婚育证明。
